元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2025年统筹

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通知

南沙镇人民政府、县人社局、县农科局、县教体局：

根据《中共元阳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同意收回元阳县2025年第一批和第二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的批复》《中共元阳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同意元阳县2025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建设项目资金调整规模的批复》要求，现将相关资金调整如下：

一、收回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共计855万元，其中，县人社局外出务工稳定就业项目（州外省内）资金100万元；县教体局“雨露计划”项目资金140万元；县农科局支持联农带农经营主体奖补项目资金80万元，县农科局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资金325万元；南沙镇南沙村委会交易市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资金210万元。

二、调整下达资金855万元，其中，县人社局脱贫劳动力省外一次性交通补助200万元，县农科局用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655万元。

请各相关单位尽快开展工作并严格使用和管理资金，强化资金监管，加快资金支出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附件：元阳县2025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调 整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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